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財產(物品)報廢作業流程 
 

1. 目的︰財產(物品)之報廢 

2. 依據︰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、物品管理手冊 

3. 範圍︰報廢 

4. 定義︰財產(物品)之報廢 

5. 權責︰詳 6 作業說明 

6. 作業說明︰ 

6.1 . 已達使用年限且入帳原值未達1,500萬元之財物： 

1.保管(使用)單位簽陳公文，應敘明報廢原因、使用年限等情形，並檢附財產(物
品)清單；如該財物雖失其原有效能擬辦理報廢，惟其中部分附屬零件於拆除

後可供再使用者，應敘明再利用部分。 
2.保管(使用)單位於「總務管理資訊系統」填寫財產(物品)減損單資料，並線上提

交總務處財產組審核。 
3.公文會簽總務處財產組及主計室審核。 
4.公文經奉核後，由保管(使用)單位影送至總務處財產組，俾據以辦理財產(物品)
報廢事宜。 

5. 總務處財產組依據核准公文，列印財產(物品)減損單，送保管(使用)單位確認

核章後，移主計室審核。 
6. 財產(物品)減損單奉核定後，總務處財產組抽存1聯，辦理財產或物品註銷登

記，並將其他聯分送保管(使用)單位及主計室。  
7. 如為財產減損，由主計室每月依據財產增減結存表及減損單，掣製轉帳傳票。 
8. 如為具殘餘價值之財物，保管(使用)單位於收到減損單1周內，將廢品移置報

廢品暫置區待統一變賣。 

6.2 . 未達使用年限，或已達使用年限且入帳原值 1,500 萬元以上之財物： 
1.保管(使用)單位敘明報廢原因、使用年限等情形，並檢附財產(物品)清單簽陳

公文。依審計法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等規定，本項應報主管機關

核准（一般係已達使用年限，且帳列金額 1,500 萬元以上，未達 3,000 萬元之

財物）或函報主管機關核轉審計機關同意（一般係未達使用年限，或已達使用

年限，帳列金額3,000萬元以上之財物）。 
2.保管(使用)單位於「總務管理資訊系統」填寫財產(物品)減損單資料，並線上

提交總務處財產組審核。 

3. 公文會簽總務處財產組及主計室審核。 
4. 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，影送相關公文送總務處財產組辦理函報主管

機關事宜。 
5.獲主管機關或審計部同意後，依作業說明6.1.5-6.1.8辦理。 

6.3 .新增購置並同時汰換財物時，應於簽陳公文敘明汰換部分，並於辦理核銷時，

同時辦理新增及減損事宜。 

6.4 . 經管財物如有遺失、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，應檢同有關證件，報

審計機關同意後報廢。 

7. 本案聯絡人： 

7.1 總務處財產組：警用 722-21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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